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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先

生的通知，获悉孙清焕先生将质押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

102,810,000股办理了股权质押展期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1、控股股东本次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原质押用

途 

孙清焕 是 6120 8.55% 4.79% 

是 

（ 高 管

限售股） 

否 

2020 年 2 月

1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公司经营 

孙清焕 是 154 0.22% 0.12% 

是 

（ 高 管

限售股） 

是 

2020 年 2 月

1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押 

孙清焕 是 815 1.14% 0.64% 

是 

（ 高 管

限售股） 

是 

2020 年 2 月

1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押 

孙清焕 是 3,192 4.46% 2.50% 

是 

（ 高 管

限售股） 

是 

2020 年 2 月

17 日 
2020 年 5 月

15 日 

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补充质押 

合计 -- 10,281 14.37% 8.05% -- -- -- -- --  

注：1、2018年5月22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延期购回

及补充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孙清焕先生延期回购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6120万股，且补充质押154万股，合计6,274万股，此次股份于2019年5月17日到期。 

2、2018年10月13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补充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3），孙清焕先生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补充质押815万股，补充质

押股份于2019年5月17日到期。 

3、2018年12月20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补充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34），孙清焕先生对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补充质押3,192万股，补充

质押股份于2019年5月17日到期。 

4、2019年5月2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发布《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展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1），孙清焕先生将质押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股份102,810,000

股办理了股权质押展期手续，展期后到期日2020年2月17日。 

2、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 

（万股）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孙清焕 71,542.06 56.02% 40,557.20 40,557.20 56.69% 31.76% 32,557.20 80.27% 21,099.345 68.10% 

合计 71,542.06 56.02% 40,557.20 40,557.20 56.69% 31.76% 32,557.20 80.27% 21,099.345 68.1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达到50%的说明：  

1. 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主要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孙清焕先生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25,337.2万股，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35.4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9.84%，对应融资金额 12.20亿元；未来一年内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30957.2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27%，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24.24%，对应融资金额14.5亿元。孙清焕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孙清

焕先生自有及自筹资金，其具有足够的资金偿还能力。 

3. 孙清焕先生不存在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

利益的情形。  

4. 孙清焕先生的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没有影响。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孙清焕先生资信情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偿还能

力，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或被强制过户的风险，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

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孙清焕先

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

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22 日 


